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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一言立信·诚铸津门”
天津市诚信案例征集评选活动方案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诚信建设的

决策部署，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深入落实

《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》，切实提高社会各界知信、守信、

用信意识，持续推动“诚信天津”建设，市诚信建设领导小

组办公室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诚信案例征集评选活动，具

体安排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本次活动以“一言立信·诚铸津门”为主题，征集本市

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，在诚信建设工作中的

成功案例和诚信企业、守信个人的先进事迹，通过案例征集

进一步弘扬诚实守信的文明社会风尚，为共建“诚信天津”

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主办单位

天津市诚信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三、承办、协办单位

承办单位：天津市公共信用中心

协办单位：天津市企业诚信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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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活动时间

活动时间为：2021年 9月 10 日至 10月 31日。活动共

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报名及案例征集阶段（9 月 10 日—9 月 24

日）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以自荐和推荐方

式，按照要求组织案例征集工作。

第二阶段：专家评审阶段（9 月 26 日—9 月 30 日）。

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，评审条件以案例本身的典型性、代

表性和创新性为主。

第三阶段：案例发布和展示阶段（10月 15日—10月 31

日）。案例评选结果于 10月 15日正式发布，并通过本市相

关媒体、“信用中国（天津）”网站及“信用天津”微信公众号

集中展示。

五、征集要求

1.结合 “一言立信·诚铸津门”主题，围绕信用助力放管

服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、服务城市社会治理，信用惠民便企，

信用创新应用，企业守信助力经济发展，个人诚信典型等方

面，选取具有宣传教育和示范推广意义的案例。

2.个人案例注重体现，诚实守信的人物事迹，彰显以诚

立身的精神风貌；企业案例注重体现，企业内部信用管理体

系建设，展现新时代津商文化，守法合规、诚信经营的品质；

诚信工作案例注重体现，全面总结信用监管、信用惠民便企、

信用创新应用等经验做法，助力“诚信天津”建设和经济社会

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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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案例基本素材字数应控制在 3000字以内，可提供图片

和视频等佐证材料，投稿截止时间 2021年 9月 24日 18:00，

逾期将不再接收。

4.案例涉及内容真实有效，报送稿件严禁抄袭。一旦发

现造假、抄袭、侵权等行为，立即撤消申报和评选资格，并

由申报方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。

六、申报方式

申报案例需填写《“一言立信·诚铸津门”诚信案例征集报

名表》并加盖单位公章，“申报类型”请注明“守信个人案例”

“诚信企业案例”“诚信建设工作案例”，填写完毕后连同

案例一并提交到指定电子邮箱（sfzggwxyc01@tj.gov.cn），

邮件标题命名规则“诚信事迹案例/诚信建设案例+单位名称+

案例名称”。

七、案例应用

活动将按照组别评选出优秀案例、示范案例，案例推荐

单位将获得荣誉牌。获奖案例将通过本市媒体、“信用中国（天

津）”网站、“信用天津”微信公众号进行集中展示，相关案例

将被选拍为公益类宣传视频。

天津市诚信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年 9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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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一言立信·诚铸津门”诚信案例征集报名表

申报单位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申报类型 电子邮箱

案例名称

案例内容

（3000字以内，材料可附后）

单

位

意

见

本单位承诺对申报案例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申报须知：

1、案例涉及内容真实有效，报送稿件严禁抄袭，主办方不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等

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，如出现上述纠纷，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均由报送单位承担，

主办方保留取消其活动资格的权利。

2、一经申报，视为报送单位同意活动主办单位可根据需求对案例进行网络发布、出版

书籍、报刊杂志刊登、线上线下推广等。

3、凡申报案例，即表示接受主办方制定的所有评选细则章程，主办方保留对活动的最

终解释权。

注：“申报类型”请注明守信个人案例、诚信企业案例、诚信建

设工作案例。


